臺北市國小、國中與海外臺灣學校學生

「國際筆友計畫草案」

一、計畫目的：使國內與海外學生藉跨國交流互動，增廣視野及建立國際間友誼，同時促進學習環境之國際化與多元化。

二、辦理單位：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僑務委員會。
（二）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三、計畫對象：

（一）海外：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、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及檳吉臺灣學校、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及泗水臺灣學校等5校學生（簡介如附件1）。

（二）國內：臺北市國小高年級及國中學生。

四、媒合方式：由協辦單位提供轄內有意願參與本計畫之國小、國中相關資訊（格式如附件2）；再由主辦單位採一校對一校方式進行媒合。

五、交流方式：透過電子信件或傳統書信方式進行交流。

六、預期效益：提升雙方學生寫作及國際交流能力，增加國際文化及風土民情的認識，認識本土文化及他國文化的差異。
